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学 生 复 学 审 批 表
	学生姓名
	
	性别
	
	年龄
	
	原辅导员
	

	二级学院
	
	原年级专业
	
	原班级
	
	学号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原辅导员意见：（提醒学生及时核对自己的成绩单与新转入年级专业班级学生的成绩单的区别）
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意见：  
 同意于   年    月    日复学，转入     级              专业   班级学习。
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现辅导员意见：（提醒学生及时到教学秘书处完成学分认定工作及补修事宜）
签  字：           年     月    日  

	学生将此表交所在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即可，以下栏目由二级学院负责完成

	财务处意见： 
                                                                领导签字 :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同意转入     级              专业   班级学习
                                                                             年   月   日  

	备注：1、复学学生请于每学期开学前一周办理

2、办理复学手续，必须凭休学文件及学费收据等材料（因病休学复学时要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康复证明和学院医务室证明，证明该生可以正常读书上课。因入伍退伍复学的需提供退伍证明。）




